
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校際選課申請表
1、 申請
一、主旨：本校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學生擬至  貴校                      選課，
          敬請   惠予同意。
二、說明：
    1.選課學期：       學年度第      學期
    2.選課科目及學分：
	科目名稱(接受選課學校)
	學分數
	開課系所
	預抵免科目名稱(崇仁)
	學分
	備註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              ※以上科目資料必須填寫完整（科目名稱未填者，不予受理）
    3.申請學生：
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科別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班級組別：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學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原就讀學校：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    4.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核定：
	科主任核章
	註冊組核章
	課務組核章
	教務主任核章

	

	
	
	


2、 審核：
1、 接受選課學校核定：
	任課教師簽章
	院系科核定
	教務處核章
	教務長(主任)核章

	

	
	
	


2、 繳交學分費：
	出納組
收費章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：             
· 校際選課辦理注意事項：
1.本校為簡化公文往返之煩瑣，不另備函，僅以此表供校際選課申請用，敬請惠予受理本申請案。
2.本校學生擬至他校選課，須填寫本申請單送各相關單位核定後繳費。
3.學生完成各項申請手續後，請自行影印三份，正本留存接受學校課務組，影本一份送接受學校註冊組存查，一份送原就讀學校存查，一份學生自存。
4.接受校院應在該學期結束後，將申請學生選讀之科目學期成績，儘快發函寄給原就讀學校。
[bookmark: _GoBack]5.接受校院另有修課之相關規定者，請在學生申請時說明清楚，如申請時未能清楚查明或告知承辦人員，其所造成的損失概由選讀學生自行負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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